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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
七
十
七
年
度
社
區
發
展
巡
姐
輔
導

座

申
宮
、
斗
削
E司

本
中
心
七
十
七
年
度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巡
姐
輔
導
座
談

會
於
七
十
六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至
七
十
七
年
三
月
十
五

日
分
為
七
梯
次
，
分
別
在
蓋
北
市
、
高
雄
市
、
蓋
北
縣
、

宜
繭
縣
、
桃
園
縣
、
新
竹
縣
、
嘉
義
縣
、
苗
栗
縣
八
個
縣

市
舉
行
。
本
年
度
巡
迴
輔
導
由
中
心
訓
練
組
王
主
任
培
勳

主
持
，
各
級
政
府
社
政
主
管
人
員
及
社
區
主
辦
入
員
亦
應

邀
參
與
，
並
當
場
解
矢
口
社
區
民
眾
所
提
的
問
題
，
頗
有
助

於
彼
此
之
溝
通
與
瞭
解
。
其
中
尤
以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第
三

科
林
科
長
平
洋
、
洪
股
長
碧
堂
、
鄭
股
長
予
靜
、
洪
國
芳

先
生
四
位
同
赴
蓋
灣
省
各
縣
市
全
程
率
與
，
協
調
聯
繫
並

解
答
有
關
問
題
，
至
為
感
佩
。
本
次
幸
與
座
談
會
人
員
包

括
社
區
理
事
(
長
)
、
社
區
總
幹
事
、
社
區
發
展
行
政
人

員
及
社
會
工
作
員
合
計
二
百
五
十
餘
人
，
會
中
針
對
社
區

發
展
提
出
之
意
見
與
建
議
，
仁
智
主
見
，
各
具
特
色
，
不

過
大
都
肯
定
社
區
工
作
對
喚
起
民
眾
參
與
的
熱
恤
，
社
區

璟
揖
的
美
化
，
生
活
品
質
的
提
升
，
及
技
咨
班
隊
、
青
少

年
、
婦
女
、
老
人
活
動
的
舉
辦
，
受
益
良
多
，
拉
彙
整
於

SIk 
E火

會

告

報

後
，
供
各
界
參
考
。

試
、
社
區
發
展
工

作
執
行
上
之
意
見

及
建
議、

社
區
理
事
會

(
長
)
之
.J:. 

作
﹒
且
是
凡
•• 

村
都
市
社
區
的
守
望
相
助
、
鄰
里
互
助
委
員
會
和
香

港
的
街
坊
會
一
樣
，
是
由
地
方
熱
心
人
士
組
成
，
目
的
在

維
護
治
安
，
但
常
有
收
費
困
難
的
情
形
，
應
該
加
強
巡
邏

員
的
責
任
，
如
有
被
竊
的
住
戶
，
給
予
慰
問
。
(
臺
北
市

臼
社
區
發
展
應
有
法
令
明
訂
所
要
推
展
的
活
動
及
項

目
，
不
要
只
以
片
面
公
文
要
求
社
區
理
事
會
配
合
。
(
臺

北
市
)開

社
區
工
作
是
在
協
助
地
方
政
府
推
行
行
政
，
一
定

要
有
經
費
支
持
，
臺
北
市
議
會
刪
除
社
區
發
展
的
經
費
，

賴
兩
陽

使
工
作
推
動
困
難
，
希
望
能
再
竭
力
爭
取
。
(
噩
北
市
)

的
以
往
社
會
工
作
員
至
社
區
輔
導
幫
忙
，
近
來
較
少

至
社
區
訪
稅
，
頗
為
可
惜
，
是
否
可
以
請
社
工
員
一
個
禮

拜
至
少
至
社
區
二
、
三
次
，
以
強
化
社
區
輔
導
的
功
能
。

(
臺
北
市
)

的W社
區
沒
有
佈
告
欄
，
又
不
能
隨
意
張
貼
，
使
社
區

的
活
動
無
法
廣
為
過
知
，
影
響
活
動
參
與
，
區
公
所
能
否

加
以
設
立
。
(
蓋
北
市
)

的
社
區
的
清
潔
檢
查
如
有
廢
棄
物
需
清
理
，
以
理
事

會
名
義
請
璟
保
局
協
助
，
常
置
之
不
理
。
(
蓋
北
市
)

的
社
區
的
活
動
舉
辦
向
學
校
、
或
有
關
團
體
借
用
場

地
，
能
否
由
區
公
所
出
公
文
協
助
辦
理
。
或
設
置
綜
合
社

區
活
動
中
心
，
供
社
區
借
用
。
(
臺
北
市
)

的
社
會
局
應
成
立
社
區
的
資
料
庫
，
包
括
書
籍
、
錄

音
帶
、
錄
影
帶
可
供
社
區
借
閱
，
以
達
到
教
育
的
功
能
。

(
華
北
市
)

的
市
政
府
組
定
，
七
十
五
坪
以
上
才
可
建
活
動
中
心

，
坪
數
過
多
，
在
寸
金
寸
土
的
都
市
社
區
殊
為
不
易
，
是

否
可
以
四
十
坪
的
公
寓
代
替
，
並
設
在
兩
個
里
中
間
。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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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北
市
)

開
社
區
如
有
剩
餘
經
費
，
應
可
設
置
播
音
站
及
監
祖

系
統
，
二
十
四
小
時
有
人
服
務
，
里
幹
事
也
可
輪
值
。
(

華
北
市
)

的
社
會
局
應
多
辦
社
區
之
間
的
觀
摩
、
聯
誼
活
動
，

以
交
換
心
得
和
經
驗
，
並
截
長
補
短
，
相
互
學
習
。
觀
摩

活
動
不
應
只
仿
限
在
有
積
效
的
社
區
，
而
應
該
讓
每
個
社

區
都
有
機
會
奉
加
。
(
高
雄
市
、
畫
北
縣
)

的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開
放
的
時
間
，
與
一
般
公
務
機
關

相
同
，
即
上
午
八
時
至
十
二
時
，
下
午
二
時
至
六
時
，
造

成
社
區
民
眾
下
班
後
反
而
無
處
可
去
，
主
要
的
原
因
是
人

手
不
足
，
、
必
讀
調
整
上
下
班
時
間
，
才
可
因
脂
民
翠
的
需

求
。
(
華
北
縣
)

信
每
個
重
點
社
區
應
由
區
公
所
編
列
預
算
發
給
總
幹

事
津
貼
，
各
社
區
並
由
縣
府
補
助
寺
，
區
公
所
告
僱
用
社

區
管
理
員
協
助
活
動
推
展
，
及
以
「
以
工
代
眼
」
的
方
式

，
僱
用
二
位
、
清
潔
工
協
助
社
區
清
潔
工
作
，
目
前
雖
有
部

分
社
區
巴
以
「
以
工
代
眼
」
方
式
僱
有
、
清
潔
工
，
但
因
其

年
紀
大
，
能
力
差
，
稍
有
殘
障
，
且
向
鄉
鎮
市
公
所
支
領

薪
水
，
不
易
管
理
。
(
臺
北
縣
)

倒
阿
以
往
所
蓋
的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空
間
太
狹
窄
，
現
今

叉
辦
了
許
多
班
次
，
實
在
無
法
容
納
，
希
望
能
由
政
府
經

費
補
助
加
輩
。
(
華
北
縣
、
新
竹
縣
)

曲
社
區
對
外
道
路
狹
框
，
路
旁
種
植
樹
木
常
遭
車
輛

輾
壤
，
想
以
社
區
經
費
購
買
商
栽
補
撞
，
卻
固
於
財
聽
不

足
。
一
等
社
僅
沒
有
一
等
經
費
，
業
發
實
在
難
以
推
動
。

(
宜
蘭
縣
)

的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土
地
取
得
相
當
不
易
，
如
有
地
主

願
捐
獻
土
地
，
不
是
在
保
護
區
內
，
就
是
地
段
偏
僻
，
交

通
不
便
，
請
考
慮
放
寬
對
興
建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的
土
地
限

制
。
(
宜
關
縣
、
桃
園
縣
)

伯
社
區
童
子
軍
活
動
的
推
展
因
經
費
不
足
，
不
易
推

動
，
往
往
只
應
付
考
核
並
無
實
際
功
效
。
(
宜
蘭
縣
)

的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，
目
前
為
避
免
風
驗
，
只
存

放
在
銀
行
生
利
息
，
頗
為
可
惜
，
應
可
以
靈
活
運
用
，
如

鼓
勵
投
資
，
從
事
物
質
生
產
等
。
(
宜
蘭
縣
)

的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越
蓋
越
大
，
似
乎
沒
有
節
制
;
而

蓋
好
後
，
又
多
未
能
充
分
利
用
，
甚
為
可
惜
，
應
考
慮
對

坪
數
、
建
築
經
費
加
以
想
定
，
以
求
實
際
。
(
宜
蘭
縣
)

倩
社
區
發
展
年
度
考
核
，
通
常
在
五
、
六
月
，
這
按

時
間
佮
為
北
部
地
區
農
忙
時
期
，
是
否
考
慮
加
以
更
故
，

叫
兔
造
成
家
戶
人
力
調
配
的
不
便
。
(
桃
園
縣
)

因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的
維
護
不
易
，
靠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
的
擎
息
太
少
，
無
法
維
持
正
常
運
作
。
(
桃
園
縣
、
新
竹

縣
、
嘉
義
縣
)

臼
由
於
民
軍
的
璟
保
意
識
加
強
，
日
漸
注
重
清
潔
衛

生
，
社
區
可
成
立
「
璟
揖
衛
生
督
導
組
」
，
以
防
治
污
染

(
桃
園
縣
)

回
應
該
鼓
勵
社
區
理
事
會
和
地
方
機
構
、
民
間
社
團

、
廟
宇
相
結
合
，
以
擴
充
資
諒
。
(
拙
園
縣
、
茵
栗
縣
)

因
社
區
總
幹
事
津
貼
每
人
每
個
月
八
百
元
，
一
年
即

要
九
千
六
百
元
，
佔
掉
社
區
維
護
費
的
大
半
，
使
活
動
無

錢
可
辦
。
(
新
竹
縣
)

國
總
幹
事
由
村
里
幹
事
兼
任
較
多
，
優
點
是
聯
繫
較

為
靈
活
方
便
，
但
因
事
情
繁
瑣
，
許
多
村
里
幹
事
不
願
兼

任
;
希
望
能
明
丈
規
定
，
村
里
幹
寧
為
總
幹
事
之
當
然
人

選
。
(
新
竹
縣
)

騎
自
於
縣
府
經
費
拈
扭
，
社
區
發
展
後
續
計
畫
經
費

相
差
太
多
，
且
只
有
媽
媽
教
室
、
長
壽
俱
樂
部
才
給
予
補

助
，
其
他
活
動
沒
有
，
使
許
多
活
動
無
法
開
創
。
(
新
竹

縣
)

回
社
區
剛
成
立
時
，
居
民
頗
為
熱
心
，
但
因
經
費
短

拙
，
工
作
難
以
推
動
，
使
熱
誠
無
法
持
續
;
應
訂
立
獎
勵

辦
法
，
以
激
勵
士
氣
。
(
新
竹
縣
)

日
兩
個
村
規
劃
為
一
個
社
區
，
往
往
因
利
益
分
配
不

平
均
而
導
致
不
和
，
有
磚
活
動
的
推
展
，
是
否
可
分
成
兩

個
社
區
。
(
新
竹
縣
、
苗
栗
縣
)

日
以
往
地
方
政
府
對
上
級
政
府
之
社
區
建
設
補
助
經

費
是
以
「
代
收
代
付
」
方
式
處
理
，
方
便
迅
速
;
現
因
「

審
計
法
」
的
規
定
，
從
去
年
起
要
透
過
預
算
制
度
，
必
讀

由
代
表
會
通
過
，
往
往
延
誤
時
殼
。
連
縣
府
補
助
的
「
爸

爸
交
誼
廳
」
經
費
也
要
代
表
會
通
過
，
阻
商
社
區
發
展
工

作
甚
鉅
。
(
嘉
義
縣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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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社
區
理
事
會
所
計
畫
之
各
項
建
設
，
實
際
多
由
行

政
單
位
推
動
，
因
此
晦
相
互
配
合
，
並
且
也
村
里
編
列
預



算
支
朧
。
(
茁
栗
縣
)

個
社
區
理
事
會
雖
然
成
立
了
老
人
俱
樂
部
，
但
無
人

無
錢
，
許
多
理
事
都
由
鄰
長
乘
任
，
因
此
社
區
業
務
和
村

里
業
務
相
互
童
壘
，
考
核
時
資
料
相
遇
，
無
怯
顯
出
社
區

發
展
較
為
靈
活
的
特
色
。
(
商
栗
縣
)

自
政
府
對
社
區
發
展
的
宣
傳
工
作
不
侈
，
使
民
意
對

自
立
自
助
的
社
區
精
神
了
解
頗
為
粗
淺
，
應
加
強
觀
念
上

的
開
導
。
(
茁
栗
縣
)

二
、
社
政
人
員
及
社
工
員
之

工
作
意
丸
•• 

心U理
事
長
與
里
長
如
不
同
一
人
，
常
會
發
生
扳
系
紛

爭
，
對
地
方
建
設
的
意
見
十
分
分
歧
，
是
否
可
想
定
理
事

長
一
定
由
村
里
長
黛
任
，
並
配
合
村
里
長
之
任
期
，
以
消

揖
派
系
問
題
。
(
高
雄
市
、
桃
園
縣
、
新
竹
縣
、
嘉
義
縣

、
苗
栗
縣
)

臼
希
望
省
府
能
發
文
各
縣
市
社
會
科
，
可
蝙
列
預
算

支
付
總
幹
事
津
貼
，
以
向
議
會
爭
取
通
過
預
算
。
(
臺
北

縣
)

H
W社
區
觀
摩
活
動
，
不
要
只
看
外
表
的
硬
體
建
設
，

應
該
多
了
解
各
社
區
在
推
展
工
作
的
過
程
中
，
如
何
克
服

困
難
的
經
驗
，
才
有
意
義
。
(
蓋
北
縣
)

的
社
區
發
展
本
就
應
本
看
自
助
自
治
的
原
則
，
如
每

個
社
區
都
要
政
府
編
列
預
算
給
予
經
費
補
助
，
則
以
縣
府

社
會
科
每
年
有
限
的
預
算
，
勢
必
無
法
艾
略
。
(
宜
蘭
縣

、-'

的
鄉
鎮
市
公
所
民
政
謀
應
增
加
建
設
技
士
之
編
列
，

以
協
助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工
程
興
建
、
設
計
、
監
工
等
，
現

今
活
動
中
心
興
建
工
程
都
由
建
設
課
協
助
，
但
該
課
的
業

務
十
分
繁
忙
，
往
往
無
限
他
顧
，
使
社
區
興
建
的
進
度
延

岩
下
來
，
如
能
增
編
技
士
乙
名
，
可
解
決
上
述
問
題
。
(

宜
蘭
縣
)

付
寒
暑
假
期
間
常
有
許
多
大
專
服
務
性
社
圈
，
下
鄉

服
窮
，
但
內
容
總
以
歌
舞
、
輔
導
課
業
等
活
動
馮
主
，
是

否
可
以
改
變
方
向
，
如
從
事
社
區
調
查
、
家
訪
或
協
助
社

區
活
動
等
，
這
些
才
是
社
區
所
需
要
的
服
務
。
(
宜
蘭
縣

的
由
於
農
村
人
力
老
化
，
合
作
農
場
缺
乏
勞
力
，
似

乎
可
考
慮
委
託
代
辦
，
以
解
決
農
村
土
地
無
人
可
耕
的
困

讀
。
、(
桃
園
縣
)

約
目
前
農
委
會
推
展
的
「
吾
愛
吾
村
」
工
作
，
常
在

已
有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成
效
之
農
村
，
給
予
少
量
經
費
補
助

，
改
善
部
街
社
區
璟
境
;
如
此
做
法
，
不
但
有
錦
上
添
花

之
嫌
，
而
且
常
導
致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之
不
滿
，
認
為
他
們

在
「
撿
便
宜
」
'
應
加
以
協
調
反
映
，
各
自
發
展
特
色
。

(
桃
園
縣
)

制
「
水
耕
」
的
推
展
頗
有
意
義
，
並
具
實
用
價
值
，

但
是
由
於
宣
導
不
侈
，
知
道
的
人
並
不
多
，
如
器
材
及
培

養
液
卻
不
知
向
那
里
購
買
，
跟
誰
接
洽
等
等
問
題
，
應
請

有
關
單
位
大
力
宣
導
，
廣
為
推
動
。
(
新
竹
縣
)

的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承
建
工
程
補
助
經
費
每
年
都
是
七

十
五
萬
元
，
以
目
前
的
市
價
(
包
括
建
材
、
人
工
)
無
法

支
晦
，
應
該
隨
著
物
價
搜
動
而
逐
年
調
整
。
(
新
竹
縣
)

的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章
程
範
本
規
定
.. 

理
事
會
為
鄉

(
鎮
、
市
、
區
)
公
所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所
輔
導
設
立
之
社

會
運
動
機
構
，
其
組
織
視
同
民
閻
公
益
團
體
。
臨
然
不
是

「
人
民
團
體
」
叉
要
比
照
「
人
國
法
」
辦
理
選
舉
、
會
議

舉
行
，
似
乎
不
太
容
易
推
展
。
(
嘉
義
縣
)

的
目
前
想
定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工
程
發
包
不
能
以
理
事

會
名
義
辦
理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一
方
面
無
法
培
養
理
事
會
的

能
力
及
權
威
，
另
一
方
面
也
表
示
，
不
信
任
理
事
會
，
應

請
上
級
政
府
考
慮
修
改
，
賦
予
理
事
會
實
權
與
責
任
，
以

提
昇
其
地
位
及
功
能
。
(
嘉
義
縣
)

倡
茁
栗
縣
府
社
區
發
展
承
辦
人
會
對
縣
內
各
鄉
、
鎮

、
市
公
所
民
政
課
長
及
承
辦
人
員
施
以
簡
單
問
卷
，
以
了

解
其
意
見
，
共
發
出
問
卷
五
十
八
份
，
回
收
三
十
六
份
，

所
反
應
的
重
要
問
題
如
下.. 

L

社
區
總
幹
事
由
村
、
里
幹
事
兼
任.. 
非
常
贊
成
佔

六
一
%
'
贊
成
三
五
%
，
不
贊
成
四
%
。

Z

由
何
人
擔
任
總
幹
事
，
較
易
推
動
社
區
工
作•. 
村

里
幹
事
佔
九
六
%
'
非
村
里
幹
事
四
%
。

&
社
區
工
作
法
令
熟
悉
程
度
以
何
者
為
佳.. 
村
里
幹

事
九
六
%
，
沒
有
差
異
四
川
仰
。

A
t社
區
總
幹
事
酌
發
津
貼.• 

贊
成
八
九
%
，
有
無
皆

可
八
%
，
不
必
三
%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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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
理
事
長
任
期
為
二
年.• 

不
合
理
六
九
%
'
合
乎
質

瞭
二
八
%
，
沒
有
意
見
三
%
。

G
U理
事
長
連
選
連
任
一
次•• 

不
合
理
六
九
%
'
合
乎

實
際
二
八
%
，
沒
有
意
見
三
M
W。

7
.理
事
會
對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重
要
性
﹒
﹒
重
要
八
三

%
，
有
無
皆
可
三
﹒
五
%
，
不
重
要
三
﹒
五
%
。

三
、
建
議

•• 

村
都
市
社
區
的
巷
弄
道
路
停
車
場
收
費
，
應
改
由
理

事
會
收
取
，
充
當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費
用
，
否
則
應
由
政
府

蝙
列
預
算
，
加
以
補
貼
。
(
臺
北
市
)

已
社
區
理
事
長
、
理
事
任
期
只
有
二
年
，
時
間
太
短

，
工
作
成
果
無
法
顯
現
，
且
現
有
社
區
之
規
劃
範
圍
不
大

，
人
口
亦
不
多
，
能
具
熱
心
且
有
領
導
才
能
者
亦
不
多
;

建
議
其
任
期
至
少
三
年
，
且
不
要
有
連
任
次
數
的
限
制
。

(
臺
北
市
、
臺
北
縣
、
宜
蘭
縣
、
桃
園
縣
、
嘉
義
縣
)

的H社
會
局
在
爭
取
社
區
經
費
上
如
有
問
題
，
可
協
調

所
有
社
區
舉
辦
成
果
展
覽
，
邀
請
決
策
官
員
、
議
員
率
觀

，
並
當
場
加
以
說
明
溝
通
，
以
獲
取
支
持
。
(
臺
北
市
)

的
社
區
要
辦
活
動
，
但
常
缺
乏
團
康
人
才
，
社
會
局

是
否
可
自
舉
辦
國
康
人
才
訓
練
，
或
拍
攝
有
關
之
錄
影
帶

供
社
區
套
考
。
(
臺
北
市
)

的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之
興
建
用
地
在
寸
土
寸
金
的
都
市

中
，
十
分
難
尋
，
政
府
可
否
在
公
園
綠
地
或
其
他
適
當
地

點
，
變
通
建
築
怯
規
的
規
定
，
准
予
興
建
，
以
造
福
民
眾

。
(
高
雄
市
)

村
社
區
活
動
的
推
展
常
缺
乏
人
手
，
一
般
是
由
村
里

幹
事
兼
任
總
幹
事
，
可
否
發
給
工
作
津
貼
，
以
資
鼓
勵h

或
增
設
社
會
服
務
員
，
以
協
助
工
作
的
推
展
。
(
臺
北
縣

、
高
雄
市
)

的
社
區
理
事
會
的
選
舉
辦
法
規
定
﹒
﹒
必
額
以
會
議
形

式
，
並
有
過
半
數
的
戶
長
投
票
，
方
為
有
效
，
事
實
很
難

做
到
，
是
否
可
以
修
正
為
一
般
選
舉
辦
法
，
在
規
定
時
間

內
投
票
即
可
。
(
臺
北
、
跳
閩
、
新
竹
、
嘉
義
縣
)

的W
理
事
和
理
事
長
均
由
選
舉
產
生
，
但
往
往
會
因
派

系
不
同
，
而
意
見
不
一
致
，
影
響
工
作
的
順
利
推
動
，
是

否
可
以
由
理
事
長
指
定
三
分
之
一
的
理
事
，
以
利
業
務
推

展
。
(
華
北
縣
)

的
以
往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績
優
表
揚
，
常
以
社
區
為

單
位
，
表
攝
時
也
僅
少
數
代
表
有
資
格
上
畫
接
受
省
主
席

親
自
頒
獎
鼓
勵
，
對
多
數
貢
獻
心
力
的
理
事
及
民
眾
，
卻

無
法
產
生
「
與
有
榮
焉
」
的
榮
譽
感
，
建
議
增
加
「
賴
優
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」
的
表
齒
，
並
且
每
個
績
優
社
區
都
能
上

華
接
受
頒
獎
。
(
宜
蘭
縣
、
桃
閏
縣
)

開
社
區
理
事
應
保
障
二
、
三
位
婦
女
名
額
，
或
於
綱

要
上
明
訂
需
告
女
性
，
以
充
分
鼓
勵
婦
女
從
事
社
區
服
審

工
作
。
(
桃
園
縣
)

的
一
等
社
區
是
許
多
人
努
力
的
結
果
，
但
每
次
敘
獎

的
名
額
只
有
七
人
，
會
造
成
分
配
不
均
，
建
設
、
衛
生
、

財
政
等
單
位
往
往
無
法
納
入
，
應
提
高
敘
獎
名
額
。
(
桃

園
縣
)的
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從
設
計
、
發
包
、
決
算
等
，
常
要

到
六
月
底
才
能
施
工
，
那
時
適
值
省
政
府
的
考
核
，
人
手

顯
得
不
足
，
是
否
考
慮
將
考
核
延
至
八
月
舉
行
。
(
嘉
義

縣
)

臼
審
計
法
規
定
•• 

核
訂
地
價
如
要
變
更
設
計
、
地
價

，
要
經
過
三
次
公
告
，
遷
延
過
久
，
發
包
困
難
，
請
予
改

進
。
(
嘉
義
縣
)

倒
社
會
福
利
的
推
展
要
有
經
貸
支
持
，
以
往
係
將
地

價
稅
、
土
地
增
值
稅
撥
入
「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」
專
戶
，
供

作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之
用
，
但
自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實
施
財
政

故
支
劃
分
法
之
後
，
此
項
基
金
現
已
名
存
實
亡
，
如
不
迅

予
恢
復
，
則
社
區
工
作
推
展
更
為
困
難
。
(
嘉
義
縣
)

曲
希
望
鄉
鎮
公
所
能
移
設
社
會
課
，
而
不
要
由
民
政

單
位
的
人
員
黛
任
，
以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的
專
精
化
、
專
業

化
。
(
嘉
義
縣
)

的
財
政
收
支
劃
分
法
通
過
後
，
地
方
政
府
的
財
諒
急

速
減
少
，
但
社
會
福
利
的
事
務
愈
來
愈
多
，
加
上
要
成
立

勞
工
行
政
股
，
而
社
會
福
利
的
經
費
卻
沒
有
增
加
，
頗
有

左
支
右
制
之
感
;
因
此
，
是
否
能
修
改
財
政
收
支
劃
分
法

，
以
充
裕
地
方
財
諒
。
(
苗
栗
縣
)

-122 一

(
作
素
為
本
中
U
研
究
頁
)




